青河县社会治理工作中心配套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1、 项目名称：青河县社会治理工作中心配套项目
2、 项目编号：RKL-2021039-1
3、 采购内容：办公用品、设备等（详见磋商文件）
四、概算金额：142.9988万元
五、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bookmark: _GoBack]六、报名开始时间：2021年08月03日至2021年08月09日（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19：00），报名成功后即可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文件500元/每份，售后不退回。
七、资质或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2.1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生产或经销此类设备的经营范围； 
2.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及维护其正常运转的能力；
2.4投标人在参加政府采购中没有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或其他不良纪录；
2.5投标人必须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和相应的质量保证措施；
3、投标人不能是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投标企业，不能是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仍在处罚期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企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八、须提供的证明材料：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2.营业执照副本；3.近半年社保缴纳证明（包括企业及被授权委托人）；4.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完税证明）；5“信用中国”网站下载信用报告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截图（查询时间不早于本公告发布之日），以上所有证件均须提供原件（正、副本均可）进行确认，另携带复印件加盖公章叁份单独留存，复印件为单面复印，不接受公证件，缺一不可。
九、发布媒介：新疆政府采购网
十、开标时间：2021年08月13日10：30时（北京时间）
十一、开标地点：阿勒泰市瑞泰酒店三楼会议室
十二、采购单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青河县司法局
  联系人：王燕           联系电话：18099065190
十三、招标代理机构：新疆睿康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春娜         联系电话：13070331118



新疆睿康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

